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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义 

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，除非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释义项目  释义 

本公司、公司、发

行人、扬开电力 
指 江苏扬开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大会 指 江苏扬开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

公司董监高人员 指 
江苏扬开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 

《公司章程》 指 《江苏扬开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 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 

《管理办法》 指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 

《业务规则（试

行）》 
指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 

《业务细则（试

行）》 
指 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

行）》 
《投资者适当性

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
指 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

则（试行）》 
全国股份转让系

统 
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

全国股份转让系

统公司 
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

海通证券、主办券

商 
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 

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华鑫证券 指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九州证券 指 九州证券有限公司 

方正证券 指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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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万元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 

一、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

(一)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

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定价发行的方式成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

2,600,000 股，募集资金 9,880,000 元。 

(二) 发行价格 

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.80 元。 

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股本为 83,000,000 股。经

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14 年度

实现的归属于公司股东权益为 127,390,378.72 元。本次股票发

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、成长性、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

素，并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。 

(三)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扬开电力股东对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享有

优先认购权。为充分保障现有股东的权益，本次股票发行前，公

司董事会与在册股东均作了一对一的交流沟通，在册股东均自愿

放弃股份优先认购权。故本次股票发行股份全部由新增投资者认

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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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履行了董事会

及股东大会审议程序，相关认购安排在程序及发行结果方面充分

体现了现有股东意志，有效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(四) 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

1.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

截至本次发行缴款截至日，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情

况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认购金额（元） 认购方式 

1 华鑫证券 1,000,000 3,800,000 现金 

2 九州证券 400,000 1,520,000 现金 

3 方正证券 400,000 1,520,000 现金 

4 海通证券 400,000 1,520,000 现金 

5 广发证券 400,000 1,520,000 现金 

合计 2,600,000 9,880,000 - 

2.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

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，华鑫证券、九州证券、方正证

券、海通证券、广发证券认购的股份全额为做市库存股,数量分

别为 1,000,000 股、400,000 股、400,000 股、400,000 股、400,000

股。 

华鑫证券：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局核发的注册号

为 440301103073048 号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金

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、B01（b）单元，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俞洋，注册资本 160,000.00 万元，经营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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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为：证劵经纪；证劵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

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自营(不含债券自营)；证券资产管理；证券

投资基金代销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；融资融券业务；

代销金融产品。营业期限自 2001 年 03 月 06 日至 2051 年 03 月

06 日。 

九州证券：持有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

630000100019052 号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住所为西宁市城中区西大

街 11 号，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曲国辉，注册

资本 54,763.7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证券经纪；证券经纪；证券

投资咨询；证券投资基金代销；证券自营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

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07 月 16 日）；

证券承销与保荐、证券资产管理业务（凭许可证经营）；经中国

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营业期限自 2002 年 12 月 10 日至 2032

年 12 月 9 日。 

方正证券：持有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

330000000013908 号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住所为长沙市芙蓉中路二

段华侨国际大厦 22-24 层，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，法

定代表人何其聪，注册资本 823,210.1395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

证券经纪；证券经纪（除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

区之外）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

务顾问；证券自营；证券资产管理；融资融券；证券投资基金代

销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；代销金融产品。（凭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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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，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25 日）。营业期限自 1994 年 10 月

26 日至不约定期限。 

海通证券：持有上海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

310000000016182 号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住所为上海市广东路 689

号，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)，法定代表人王开国，注册资本

958,472.118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证券经纪；证券自营；证券承

销与保荐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

务顾问；直接投资业务；证券投资基金代销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

间介绍业务；融资融券业务；代销金融产品；股票期权做市业务；

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，公司可以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从事

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。营业期限自 1993 年 2 月 2 日至不约定

期限。 

广发证券：持有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

222400000001337 号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河

北路 183-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（4301-4316 房），类型为股

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法定代表人孙树明，注

册资本 762,108.7664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证券经纪；证券投资

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承销与

保荐；证券自营；融资融券；证券投资基金代销；证券投资基金

托管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；代销金融产品；股票期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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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市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)。营业期限自 1994 年 01 月 21 日至 2016 年 05 月 14 日。 

3. 发行对象之间，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

系 

上述各发行对象中与公司及公司原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(五) 本次发行后，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

本次发行前后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。 

本次发行前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唐振民。唐振民

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实际控制公司

的经营与决策。唐振民直接持有扬开电力 49,000,000 股，占注

册资本的59.04%,并通过扬州扬开投资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间接

持有本公司股份 5,500,000 股，两者合计持股 54,500,000 股，

合计持股比例为 65.66%。 

本次发行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唐振民。唐振

民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实际控制公

司的经营与决策。唐振民直接持有扬开电力 4,900.00 万股，占

注册资本的59.04%,并通过扬州扬开投资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间

接持有本公司股份5,500,000股，两者合计持股54,500,000股，

合计持股比例为 63.67%。 

(六)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

根据《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“在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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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，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，由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，但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

九条的规定。” 

扬开电力本次发行对象 5名，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股东人数 8

名，累计不超过 200 人。根据华鑫证券、九州证券、方正证券、

海通证券、广发证券的工商资料信息，其账户类别注册资本分别

为 160,000.00 万元、54,763.7 万元、823,210.1395 万元、

958,472.1180 万元和 762,108.7664 万元。 

因此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

人，且发行对象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及《投资者适当性

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关于豁免向中国

证监会申请核准发行的情形。 

二、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

(一) 发行前后，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、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

比较情况 

1. 本次发行前，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、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限售股数（股）

1 唐振民 49,000,000 59.04 49,000,000

2 姚越 24,000,000 28.92 24,000,000

3 扬州扬开投

资管理中心

(有限合伙) 

10,000,000 12.05 10,0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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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83,000,000 100.00 83,000,000

2. 本次发行后，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、持股比例及股票限情况 

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限售股数（股）

1 唐振民 49,000,000 57.24 49,000,000

2 姚越 24,000,000 28.03 24,000,000

3 

扬州扬开投

资管理中心

(有限合伙) 

10,000,000 11.68 10,000,000

4 
华鑫证券有

限责任公司 
1,000,000 1.17 -

5 
九州证券有

限公司 
400,000 0.47 -

6 
方正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
400,000 0.47 -

7 
海通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
400,000 0.47 -

8 
广发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
400,000 0.47 -

合计 85,600,000 100.00 83,000,000

(二)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、股东人数、资产结构、业务结构、

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

的变动情况 

1.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： 

股份性质 
发行前 发行后 

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

无限售 1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-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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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

股份 

2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

人员 
- - - -

3、核心员工 - - - -

4、其它 - - 2,600,000 3.04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- - 2,600,000 3.04

有限售

条件的

股份 

1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49,000,000 59.04 49,000,000 57.24

2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

人员 
24,000,000 28.92 24,000,000 28.03

3、核心员工 - - - -

4、其它 10,000,000 12.05 10,000,000 12.05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3,000,000 100.00 83,000,000 96.96

总股本 83,000,000 100.00 85,600,000 100.00

2.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

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__3__人；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

__5__人，发行完成后，公司股东人数为__8__人。 

3.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

公司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9,880,000.00元。截至2014年

12月31日，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08,285,176.10元，净资产

为127,390,378.72元；流动资产为191,054,151.20元，其中货

币资金为16,502,633.23元。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，公司的总

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所提升，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进一

步改善，资金实力增强。 

4.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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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票发行前，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：专业从事高低

压开关设备及电气元器件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技术服务以及

变配电项目的安装工程服务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：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

金，同时公司股票转让方式拟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为做市转让

方式。 

股票发行完成后，公司的业务结构为：专业从事高低压开

关设备及电气元器件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技术服务以及变配

电项目的安装工程服务。 

所以，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。 

5.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

本次发行前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唐振民。唐振民为

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实际控制公司

的经营与决策。唐振民直接持有扬开电力49,000,000股，占注

册资本的59.04%,并通过扬州扬开投资管理中心(有限合伙)间

接持有本公司股份5,500,000股，两者合计持股54,500,000股，

合计持股比例为65.66%。 

本次发行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仍为唐振民。唐

振民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，担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实际控

制公司的经营与决策。唐振民直接持有扬开电力4,900.00万

股，占注册资本的59.04%,并通过扬州扬开投资管理中心(有限

合伙)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5,500,000股，两者合计持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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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,500,000股，合计持股比例为63.67%。 

    所以，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。 

6. 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

编号 股东 

姓名 

任职 发行前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发行前

持股比

例（%）

发行后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发行后持

股比例（%）

1 唐振民 
董事长、

总经理 
54,500,000.00 65.66 54,500,000.00 63.67

2 姚越 
董事、董

事会秘书 
28,500,000.00 34.33 28,500,000.00 33.29

3 孟维兵 

董事、承

试及售后

服务部主

任 

- - - -

4 姚爱群 
董事、采

购部主任 
- - - -

5 夏传宝 董事 - - - -

6 陈新宏 

监事会主

席、生产

部主任 

- - - -

7 孔军 监事 - - - -

8 吴家驹 监事、后 - - - -



  

江苏扬开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
 

 14 / 20  
 

勤部主任 

9 任红春 副总经理 - - - -

10 吕福全 副总经理 - - - -

11 尹万泰 副总经理 - - - -

12 叶桂平 财务总监 - - - -

13 胡晓方 

技术部主

任（核心

技术人

员） 

- - - -

14 杨娇 

工程师

（核心技

术人员） 

- - - -

15 葛金桂 

技术部副

主任（核

心技术人

员） 

- - - -

合计 83,000,000.00 100.00 83,000,000.00 96.96

(三)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

项目 
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

2013年度 2014年度 2014年度 

每股收益（元） 0.48 0.29 0.28

净资产收益率（%） 21.69 18.72 17.37

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.29 0.18 0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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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股净资产（元） 2.60 1.53 1.48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39.11 38.84 37.08

流动比率 2.37 2.36 2.48

速动比率 1.98 1.79 1.91

注:发行后财务指标依据2014年财务数据按照增资完成后总股本摊薄测算。 

三、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

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。 

具体说明如下: 

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

司北京分公司。本次股票发行无自愿锁定承诺相关安排。 

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投资者持有的本次

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,按照《公司法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规范性文件进行限售；其他投资者持有的本次股票发行的新

增股份无限售安排，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。 

四、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

(一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，符

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

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。 

(二) 扬开电力制定的《公司章程》内容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章程必备条款》有关规定；各项规则、制度

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；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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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职责清晰、运行规范，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；公司自挂牌至

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、审议事项、决议情况等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。公司不存在违反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章规定的情形。 

(三) 扬开电力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，严格按照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行）》规范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，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、被中国证监会

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。 

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股票发行业务指南》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(四) 扬开电力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。 

(五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，虽然在取得股份登

记函前动用了募集资金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

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中的相关规定，但公司已极力挽救失

误，且违规行为已终结，认为上述瑕疵不会构成公司股份发行的

实质性障碍。 

(六) 本次扬开电力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、价格决策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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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合法、发行价格不存在现实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

的情况。 

(七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。 

(八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

符合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

等规范性要求。  

(九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

理。 

(十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中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

股东中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。 

五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

(一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，符

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

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。 

(二) 扬开电力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

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。 

(三) 扬开电力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、表决方式符合国
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

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，发行人的本次股票发行结果合法

有效。虽发行人在未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已使用募集资金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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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行为已终结，且发行人已极力挽救失误，本所律师认为上述

瑕疵不会构成公司股份发行的实质性障碍。 

(四) 扬开电力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合同》系各方

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真实有效，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

律文件合法合规，对发行人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。 

(五) 扬开电力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和

结果合法合规。 

(六) 扬开电力现有股东及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适用《私募投资

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登记和基金备案

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要求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的私募投资基金。 

六、股票发行方案调整 

不涉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